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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倫理委員會 一○九年 第六次倫理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9年 11月 3日(星期二 )下午 17 時 00分 整 

地  點：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72號   

出席委員：(依委員姓氏筆畫) 

杜委員聖聰、林委員照程、周委員韻采、陳委員盟岳(請假)、陳委員光

毅、湯委員允一、趙委員怡(請假)、梁委員天俠、蔡委員念中 

列    席：新聞部副總監謝建文、法務經理鄭淑芳 

主  席：湯委員允一                     紀  錄：徐顥恩 

一、宣布開會: 已達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紀錄：今天由於主任委員請假，依據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倫理委員會組織章

程第五條三項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經在場委員決議，推舉湯

委員允一為本次代理主席。 

二、主席致詞: 略 

三、報告事項:  

(一) 觀眾申訴案件統計與回覆情況，均依規定公布上網，2020年 9月、10月

份之申訴案件統計。 

主席：對於報告事項(一)，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杜委員：應該將本台與他台的情形做比較以了解。也建議以後對中天品 

牌也需要進行持續型、外部型的數據量測。 

主席：政論性節目所評論的事實是存在的，也沒有人能否定該事實的存

在，只是評論可能從不同的面向做評論，所以 NCC不能把評論當

成事實在看待。另外，對於申訴者是誰也應予以分析，以了解中

天可以朝什麼方向精益求精。 

(二) 娛樂台評鑑資料，已於 109年 9月 30日呈報給 NCC。 

(三) 新聞台換照聽證會已於 109年 10月 26日於 NCC濟南路七樓大禮堂舉辦。 

(四) 本次有二件為 NCC要求加強內部控管機制，有三件被 NCC裁罰，有一件

為 NCC要求陳述意見，均已列入討論事項。另外前幾次委員會討論的案

件，有兩件被 NCC裁罰如下： 

1. 中天新聞台 109 年 3 月 28 日「0900 中天新聞」、「1000 中天新聞」

及「1100中天新聞」節目於鏡面標示「封台倒數 6天」，違反衛廣

法第 27條第 3項第 3款規定，依同法第 53條第 2款規定，裁處新

台幣 80萬元。 

2. 中天新聞台 109年 2月 21日「新聞深喉嚨」節目，以「”浙江台

商”父親來電”深喉嚨獨家訪問中！」為標題之相關內容，違反衛

廣法第 27條第 3項第 3款之規定，裁處新台幣 40萬元。 

 

四、討論事項： 

(一) 案由 NCC函示加強內部控管機制改善案件，共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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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依 NCC 109年 9月 25日通傳內容決字 10900205800號函辦理 

(109/3/15「1100中天新聞」之「隨機殺人嫌犯曾是直播主常

炫富」，衛廣法 27條第 3項第 2款及第 3款、28條第 1項及第

3項，妨害兒少身心健康、妨害公序良俗、電視節目分級處理

辦法第 3條、第 11條)。 

2. 依 NCC 109年 9月 25日通傳內容決字 10900205870號函辦理 

(109/4/14「1200午間新聞」之「業績差隨機殺人！房仲連砍

小黃運將 18刀」，衛廣法 27條第 3項第 2款及第 3款、28條

第 1項及第 3項，妨害兒少身心健康、妨害公序良俗、電視節

目分級處理辦法第 3條、第 11條) 。 

請新聞部說明。 

討論與

決議 

新聞部報告: 

1. 就第一件「隨機殺人嫌犯曾是直播主常炫富」部分，新聞內容

並未涉及血腥、暴力，更未妨害兒少身心健康或善良風俗，因

此並無違反衛廣法及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2. 就第二件「業績差隨機殺人！房仲連砍小黃運將 18刀」部分，

該新聞影音均做最嚴格處理，運用畫面動作抽格定格、馬賽

克、變色、變音手法等無法辨識當事人身分資訊之處理方式，

以兩張定格照片與加重馬賽克方式等保護處理作法，避開暴

力、血腥等不宜影像，亦避免使用連續行兇動態畫面，且符合

「普」級規定，採訪製播皆依據新聞專業倫理規範及相關法

令，故並無違反衛廣法及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相關規定。 

3. 以上二則新聞，因為中天在報導新聞上已經做必要的防護措

施，所以中天新聞可以說是各台當中少數沒有被罰的。由於中

天已依據作業流程做內部控管，因此最後未遭罰，顯示中天的

內控機制良好有效。 

倫理委員會決議： 

1.上開二則新聞，因我們符合新聞專業、嚴守內控，而最終未遭

罰。但也以此為借鏡，不要像其他受罰的頻道一樣有標題過於

聳動的情形。 

 

(二) 案由 NCC裁罰三件 

 說明 

1. 依 NCC 109年 9月 28日通傳內容字第 10900182800號函辦理 

(109/2/7「大政治大爆卦無色覺醒」節目未能明顯辨認，衛廣

法 30條、52條第 1項第 4款，予以警告。) 

2. 依 NCC 109年 9月 28日通傳內容字第 10900193740號函辦理 

(109/2/27「1300午間新聞」「1600中天新聞」節目未能明顯

辨認，衛廣法 30條、52條第 1項第 4款，予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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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 NCC 109年 10月 19日通傳內容字第 10900178100號函辦理

(108/8/30「中天 0600晨報破曉新聞」節目以「狂甩 12個巴

掌 黑衣人入侵校園霸凌女學生」，違反衛廣法第 27條第 3項

第 2款妨害兒少身心健康，依同法第 53條第 2款罰鍰新台幣

40萬元) 

請新聞部說明。 

討論與

決議 

新聞部報告: 

1. 就第一件「大政治大爆卦無色覺醒」節目未能明顯辨認部分：

該次節目係基於關心民眾對口罩與酒精等防疫物質取得不易

的情形，就防疫資源嚴重不足之公益角度，立於企業社會責

任之立場，探討在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形勢下如何能做到有效

又安全之防疫方法。節目中所討論之防疫產品所屬之民間企

業雖為中天電視同集團關係企業，惟基於協助政府宣傳全民

共同提升防疫準備之公益角度，予以揭露相關資訊，系爭節

目內容也因涉己事件，已清楚揭露「涉己新聞」標示向閱聽

眾表明。旺旺集團為協助全民防疫，免費提供抗菌液，屬公

共利益相關事件且節目目的是讓民眾更清楚了解抗菌液之成

份、正確使用方式，惟抗菌液所屬企業於防疫之投入及對中

天電視均無任何對價關係，自難謂有違反衛廣法第 30條、第

31條第 2項、第 33條第 2項及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

銷及贊助管理辦法(“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4條、

第 5條、第 7條之規定。 

2. 就第二件「1300午間新聞」(系爭新聞一)「1600中天新聞」

(系爭新聞二)節目未能明顯辨認部分： 

(1) 系爭新聞一提醒閱聽眾除了使用抗菌液擦拭清潔外也要勤洗

等正確認知。 

(2) 系爭報導二主要係因疫情當時酒精難買，有民間業者免費提

供弱勢及各縣市里長抗菌產品做為防疫使用，臺北市政府以

廣告不實為由擬開罰次氯酸水相關產品。由於事涉民眾共同

抗疫，屬公共利益相關事件，本為可受公評之情事因此予以

報導，內容並無 NCC來函所稱宣傳產品情事，更無違反衛廣

法或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 

(3) 系爭新聞一及系爭新聞二目的係為讓民眾更清楚了解抗菌液

之成份、正確之使用方式等，事涉民眾共同抗疫，屬公共利

益相關事件，本為可受公評之情事因此製播相關新聞報導，

自難謂有違反衛廣法第 30條、第 31條第 2項、第 33條第 2

項及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4條、第 5條、第 7條之規

定。 

就上述二則新聞，中天是基於公益、基於民眾需求，協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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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進行防疫，所以才會有上述節目內容。雖然是捐贈，但因 

涉及自己關企的商品，所以以後關於涉己商品我們會更明顯 

的標示。 

3. 就第三件「狂甩 12個巴掌」這則新聞，無論是社會新聞或暴

力新聞，業界向來有一套固定的作業程序及標準，一向都是

如此處理，這條新聞也是按照這樣處理。那 NCC對我們處理

這條新聞有意見，是不是 NCC的標準改了？以往中天在報導

相關新聞時，同樣的標題是可以被接受的，但近一、二年來

對暴力的新聞，NCC採取的是更嚴格的方式。以往比方說暴力

動作上我們採取抽格、不連續動作，有血腥或殘暴部分都是

定格處理，這次一樣同樣的處理方式 NCC卻不接受，所以就

開罰。在 STBA的體制下，大家對於該怎麼處理都有共識，但

最常被提出來的就是說到底要處理到什麼樣才符合 NCC所想

的標準，就以妨害青少年身心成長來說，它的標準到底在哪

裡，真的有詢問過孩子或是做長效型的評估嗎？業界其實都

不知道 NCC真正的標準在哪裡，所以不只是中天，很多同業，

包括編審同樣面臨標準隨時會更改的問題，很多東西以往照

著作業流程都沒有問題，但這陣子很多同業間都覺得不知道

被裁罰原因、標準是什麼。就這則新聞來說，中天是希望藉

由該則新聞，呼籲社會大眾對於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視；且

該則新聞之影音均做最嚴格處理，包括運用畫面動作抽格定

格、馬賽克、變色手法等無法辨識當事人身分資訊之處理方

式，以保護當事人為目的，符合普級規定；再者亦提醒閱聽

眾此為不良行為、涉案相關人等已由警方依傷害罪嫌及社會

秩序維護法移送至少年法庭，提醒閱聽眾犯錯將會受罰，善

盡媒體社會教化之責。該則新聞有其社會教化之正面意義，

實無違反衛廣法相關規定。 

倫理委員會決議: 

1. 前二則「節目未能明顯辨認」的部分，中天已嚴守涉己新聞的 

規範執行，符合新聞專業。 

2.就第三則新聞，因為現在各家同業都處於不確定的狀態，可能

需要請公會出面。否則今天 A新聞這樣播，明天 B新聞按照 A

新聞的作業流程播出，結果 B新聞被罰，A新聞沒被罰，導致大

家都無所適從，標準變得很抽象的結果將形同沒有一個標準在

那邊。如果說無論是社會新聞或暴力新聞，中天和同業向來有

一套固定的作業程序及標準，向來都是這樣處理，今天這條新

聞也是按照這個 SOP在處理，而 NCC卻對各家處理這條新聞的

方式有意見，是不是 NCC的標準變了？如果 NCC的標準變了，

建議是不是請公會出面溝通處理，重新訂出具體、明確、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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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標準，大家取得共識以後，以後就照著這個共識來執行。 

 

(三) 

案由 NCC要求陳述意見 一件 

說明 

依 NCC 109 年 10 月 20 日通傳內容決字第 10948033190 號函辦理 

(109/9/3「中天晚間新聞」以「最慘合宜宅…我家 “電梯有瀑布”

門口有小河」，違反衛廣法第 27條第 2項、第 3項第 4款、53條

2款，NCC要求陳述意見)。 

請新聞部說明。 

討論與

決議 

新聞部報告: 

這個畫面的取得是根據新聞事件的投訴人提供的，之所以做這則新

聞是因為民眾對申訴案件是與公共利益相關所以我們才去做報導，畫

面當時有揭示是當事人提供。中天在新聞製作流程上也有做查證，我

們做的所有動作都是去確認相關事實存不存在。採訪記者於 109年 9

月 6日採訪時，曾詢問投訴者畫面內容是否為社區事件，這則報

導我們也有跟新北市公務局做查證，也取得建設公司的回應，確

認處理漏水事件的後續作法，因此證實浮州合宜宅確實有漏水現

象，也訪問了當地住戶。至於畫面的部分，因為當天漏水已經事

過境遷，所以投訴人主動提供畫面我們也就予以採信，因為我們

已經善盡查證義務，也查證了建設公司、公務局，都得到證實確

有漏水，只是當事人提供的畫面有誤。後來經閱聽人反映此 3秒

鐘畫面，發生地並非"浮洲合宜住宅"，而是同一建設公司在中和

的建案處。但新聞報導中其他電梯漏水畫面，事發地確實為"浮洲

合宜宅"無誤。接獲閱聽人反映後，9月 10 日再次去電投訴民眾，

查證畫面原始出處，當事人與友人確認後，說明當初提供訊息有

誤。新聞部查證後，也依照衛廣法的規範，在調查確認後也就是在

申訴後的 20 天內就在同時段的新聞也就是於 9 月 14日 晚間 19:17

晚間新聞時段中，就錯誤畫面訊息，以下跑馬方式「新聞更正：

9/6報導浮洲合宜宅 3秒鐘畫面經查非該建築」，澄清說明。新聞

訊息是滾動的而且不斷依據我們收到的最新訊息查證，就查證後的事

實做報導。這個滾動更新的空間如果不存在的話，如果每件事情都要

求絕對的 100%的事實，大概沒有一個新聞台能做到。此則新聞採訪

時，記者已就新聞畫面進行必要查證作為，但仍發生 3秒鐘畫面

有誤的，新聞部將以此個案教育訓練，避免類似狀況再次發生。 

倫理委員會決議: 

1.新聞要做的是善盡事實查證之責，而不是事實查證。因為畫面當時

有揭示是當事人提供，既然已經有標示，這個案例來講已經達到善

盡事實查證之責，符合新聞專業。如果是事實查證的話，那個是法

院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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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像下雨天會漏水，但記者去的時候沒有下雨，一樣是看不到漏水。

NCC 說中天違反事實查證，但整個過程中，中天是有求證建商、新

北市政府公務局的，所以是有查證的。只不過畫面是引用當事人提

供的畫面。 

3.關於新聞報導的 SOP，依據剛才新聞部的說明，相關查證能做的都

做了，查證的結果也都是事實，無論問建商、新北市政府公務局，

都是說有漏水，雖然影片後來經申訴人說是有誤，但影像是當事人

提供的，我們根據這個影像去做事實的查證，影像本身可能有問

題，但漏水的事實確實在那裡，你不能說影像的誤植反過頭來說漏

水的事實是不存在的。 

4.而且中天事後也依法定期限做更正了，這則新聞從頭到尾都是為了

公共利益而做報導，如果 NCC 認為此則報導損害了公共利益，那

NCC 應該明確指出誰是受損者，畢竟中天報導這件事的同時還協助

合宜宅的住戶向建商確認處理漏水事件的後續作法，相關的關係

人的公共利益都因這則報導而被維護了，如果說這樣還有損害了誰

的公共利益，那 NCC 應該明確指出是損害了誰的公共利益。 

  

 

四、臨時動議: 

有委員提議針對 109年 10月 26 NCC聽證會上有鑑定人對於中天倫理委員會的 

不當發言，中天倫委會是否尋求法律途徑？ 

決議：就聽證會上鑑定人針對中天倫理委員會不專業之相關評論，本會全體委 

員完全無法同意且表達嚴正抗議，並請中天公司律師對此研議後續相關

處理方式。 

 

五、散會：民國 109年 11月 3日（星期二） 下午 18 時 20分 整。 


